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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1月2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社字第1043729080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國教院交通資料暨局函各乙份(隨文引入)(14359165_10437290800A0C_ATTCH1.pd

f、14359165_10437290800A0C_ATTCH2.doc)

主旨：更正教育部辦理「104年家庭教育人員專業培訓計畫」參

訓地點交通資訊，請轉知所屬人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4年10月29日臺教社(二)字第1040150431號

函辦理暨本局104年10月23日高市教社字第10437157100號

函諒達。

二、旨揭計畫於國家教育研究院（三峽院區）辦理培訓，參訓

日期為104年11月5至6日，原排定11月5日當日有專車接送

，茲因該院規定2天(含)以下研習班次，不提供學員專車

接送服務，請報名參加學員自行前往。

三、檢送國家教育研究院三峽院區交通（公車）資訊1份（如

附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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